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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国内外科
研人员纷纷开展对于低
芥酸菜籽油的营养功能
评价和机理研究，证实
其具有不少健康益处。
美国FDA早已认定低芥
酸菜籽油为安全食用
油，2006年美国 FDA倡
导每天吃 19g低芥酸菜
籽油，可降低心血管疾
病风险；2010年法国建
议每天摄入1～3勺双低
菜籽油，可增加α-亚麻
酸的摄入量，以保持身
体健康。联合国粮农组
织及世界卫生组织也已
对菜籽油中芥酸的含量
做出了限量规定，即菜
籽油中芥酸的含量应低
于2%。

有营养专家表示：
“低芥酸菜籽油具有丰
富的营养成分，同时也
具有良好的营养健康功
能，期待着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到低芥酸菜籽油
的优势，由需求拉动生
产，促进中国菜油产业
提质发展，让老百姓都
可以吃上营养健康的
油，为健康中国加油。”
李冬生

国外也推荐
吃低芥酸菜籽油吗？

从严惩处
全年一审审结涉黑恶案532件

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结一审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
43件 1124人（不含漏犯），审结恶势力犯
罪案件489件2767人，在认定涉黑涉恶的
被告人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重刑人数占33.38%。

全省法院在审判中紧盯把持基层政
权、争抢矿产资源、操纵经营“黄赌毒”等
重点领域，特别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及其“保护
伞”，坚决依法从严惩处，并注重运用追缴
违法所得、判处财产刑等多种手段，铲除
黑恶势力经济基础，实现“深挖根治”。

精准打击
规范“黄赌毒”及“保护伞”案件审理

针对实践中部分法官对恶势力犯罪
的认定标准认识不清、把握不准的问题，
省高院专门出台通知对恶势力的认定标

准结合办案实际进一步细化解读。
针对“黄赌毒”及黑恶势力“保护伞”

案件审理中的一些不规范现象，出台意
见对案件的审判组织、指定管辖、线索排
查等工作进行规范。

针对民间借贷案件高发，虚假诉讼、
恶意诉讼、职业放贷、套路贷不断出现，
甚至和黑恶犯罪交织的情况，出台通知
要求全省法院加强民间借贷行为与刑事
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违法犯罪线索的
及时移送。

合力打击
坚持重大案件通报会商

全省法院加强与纪委、组织、宣传及
兄弟政法部门的沟通协调，继续坚持重大
黑恶势力犯罪案件通报会商、深挖彻查
“保护伞”问题线索协调联动等工作机制，
进一步加大与工商、税务、交通、文化等行
业主管部门的沟通联系，结合专项斗争中
发现的管理漏洞或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发
出司法建议211份。

超三成涉黑恶被告人
获刑5年以上

“村霸”、“市霸”、黑恶“保护伞”
省高院发布4起典型案例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
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刘丹）在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全省法院
把打击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
强烈、最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
法犯罪，坚持既“打早打小”又“打准
打实”，依法严惩黑恶势力和“保护
伞”犯罪。昨日，河南省高院发
布了近期作出终审裁判的4

起典型案件。

案例1
涉12项罪名，鹤壁小庄村原村主任
李含富获刑25年

1995年10月，李含富担任鹤壁市山城
区小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以来，纠
集人员逐渐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非法把
持基层组织长达20年，强揽工程，违法收
取“摊位费”，还拉拢、腐蚀部分国家工作人
员，为其发展壮大寻求保护。

1999 年以来，该组织实施寻衅滋事、
强迫交易、聚众斗殴、敲诈勒索、非法拘禁、
故意伤害、放火等违法犯罪活动40余起，
造成1人重伤、2人轻伤、6人轻微伤。

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人李含富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
事罪、敲诈勒索罪、聚众斗殴罪、非法拘禁罪、
故意伤害罪等12项罪名，数罪并罚，判处其有
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没收个
人全部财产，罚金760万元。其余被认定为黑
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43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
处有期徒刑20年至1年3个月不等的刑罚。

案例2
实施犯罪33起，周口海楼村原村
支书海振华获刑25年

1997年，海振华通过贿选成为周口沈丘
县槐店镇海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2009年

以来，海振华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垄
断当地建筑材料市场，对建筑商、村民和外
地送料商实施寻衅滋事、强迫交易、敲诈勒
索等违法犯罪行为33起，强迫交易数额1000
余万元，敲诈勒索金额380余万元，非法转让
土地获利316万余元，偷逃国家税收476万
余元。此外，还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
法队”，长期欺压百姓、横行乡里。

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人海振华犯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
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妨害公务罪、职
务侵占罪、非法买卖土地使用权罪，数罪并
罚，判处其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余被认定
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21名被告人也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23 年至 1 年 10 个月
不等的刑罚。

案例3
寻衅滋事、强迫交易 20 起，垄断
市场打砸外地运输车

2015年以来，曹金建任周口市富甲绿
能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副经理、经理期间，垄
断郸城县境内加气块砖市场，组织公司车
队人员多次打砸送加气块砖的外地车辆，
逐渐形成了恶势力犯罪集团。2015 至
2016年，共实施寻衅滋事犯罪16起，强迫
交易犯罪4起。

法院生效裁判认定被告人曹金建构成

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数罪并罚，判处
其有期徒刑9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
万元。其余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9年至1年不等的刑罚。

案例4
充当黑恶“保护伞”，安阳县公安局
原副局长王全福获刑9年

2011年6月，安阳县公安局对王拥锋
涉嫌寻衅滋事案立案侦查，王全福违规将
其强制措施变更为监视居住，后又收受王
拥锋5万元，为其做虚假精神病鉴定，以王
拥锋无刑事责任能力为由销案。2016 年
11月，警方对王拥锋涉嫌非法拘禁案立案
侦查，王拥锋潜逃，王全福收受王拥锋妻子
5万元，表示将在案件处理上提供帮助。

2017年3月，安阳市公安局召开打黑除
恶工作推进会和异地用警侦办涉黑线索会
议，王全福与潜逃在外的王拥锋取得联系，
向其透漏案件侦办相关信息。2017 年 6
月，王拥锋被抓获归案，随后以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罪、非法拘禁
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被追究刑责。

此外，王全福还犯有受贿罪和徇私枉
法罪。

法院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人王全福犯包
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受贿罪、徇私枉法
罪，数罪并罚，判处其有期徒刑9年，并处
罚金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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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刘丹）昨日上午，省高院召开发布会
通报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审理情况，今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审结一审涉黑恶案件
532件，判处涉黑恶人员3891人。下一步，将进一步聚焦“打财断血”，用足、用
好、用活追缴、没收、退赔和判处财产刑等法律规定，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经济基
础。进一步聚焦“打伞破网”，深挖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保护伞”“关系网”线索
并及时移送，不断提升打击合力。


